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出口标快处理外包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公

告 

 

本招标项目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出口标快处理外包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WZPOST-FW-202403，招标人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浙江中通通信有限

公司。项目资金由招标人自筹，资金来源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有意向的潜

在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可前来投标。 

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出口标快处理外包服务采购项目； 

1.2项目编号：WZPOST-FW-202403； 

1.3 项目概况：本项目拟采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出口标快处理外包服务，服务内

容包括特快邮件的接收-分剔-开拆-粗分-细分-分拣封发-装发；以及工单处理、问题邮件处理和赔偿等。 

1.4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1.5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内容 

本项目分为一个标包，中标 1-2家供应商。如中标 2家供应商，其中一家为项目实施供应商，另一

家为项目备用供应商。服务期限 1年，预估总采购额 220万元（含税）。 

标包

号 
服务名称 月日均处理量 

*最高限价（含

税，元/件） 

预估业务量

（件） 

预估金额

（含税，

元） 

评分权重 

1 
出口特快

散件处理 

1.2 万（含）以

下 
0.3924 元/件 4346148件 

1705428.5

元 
77.26% 

1.2-1.8万

（含） 
0.3148 元/件 1580236件 

497458.29

元 
22.54% 

1.8 万以上 0.2174 元/件 20756件 
4512.3544

元 
0.20% 

备注：1.投标人须以“标包”为单位参加本项目，并且以“标包”为单位提供投标文件，不接受选

择性报价。 

2.上表采购额为预估金额，具体以实际业务数据为准，采购人不作承诺。 

3.业务量取数口径：新一代系统-监控统计-处理中心统计-处理环节一工作量一按标快人员筛选一

人工封发内件数相加（系统如有更新，按照系统最新版执行）。 

4.采购人提供：场地及改造、物业、物料（大袋牌、邮袋、封包线）、网络、PDA、监控、消防等硬



  

件设施投入。 

5、工作要求：中标人作业人员必须通过温州邮区中心考试，中标人不得安排考试不合格人员作业，

如有违反按照每次每人 50000元支付违约款。 

（二）服务期限：1 年。合同到期后，如中标人达到招标人各项服务标准（满意程度等），经双方

同意，可续签一年。 

（三）服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滨海四路 93号。 

（四）现场踏勘：投标人须在本项目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后 7日内自行前往踏勘现场，踏勘期间

发生的费用或意外导致伤亡等一切责任和损失均由投标人自负，并在投标时提供相关负责人员签字材料。

联系人：陈文俊，13806682255。*若投标人不参加现场踏勘，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五）项目设备：本服务项目的主要设备由招标人提供，招标人负责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因自然

损耗设备损坏的，一般由招标人负责更新、重置、处置。如因中标人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的，由中标人负

责更新、重置。 

（六）投标报价：即为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投标人应承担的人工成本、

固定资产成本、保险、税费以及其他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等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

所有工作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以等全部费用，并已考虑外包服务特点如流

程工艺、处理作业量、服务质量要求、淡旺季、节假日等因素。业务外包费用按照分档累计进行结算。

*若投标人报价不符合报价要求或超过最高限价，将否决其报价。 

2、投标人资格要求 

2.1 本次招标拟采用公开招标、资格后审方式。 

2.2 资格条件 

2.2.1 投标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

律合法成立并存在的企业，或有总公司法人授权的分公司。 

2.2.2投标人须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2.3投标人自 2021年 1月 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具有至少一个市级及以上快递内部

处理项目的类似业绩（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同关键页至少包括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章页、合同

标的、服务内容或中标通知书）。 

2.2.4 被列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最新一期内部处理外包商评价为“不合格”的单

位, 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2.2.5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 

2.2.6被列入浙江省邮政分公司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的投标人，禁止参加本项目。 

2.2.7本项目不接受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为近亲属关系），或

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2.2.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并且不得将本项目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分包。 

2.2.9 投标人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

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邮政员工持股（限非上市公司），以个人身份（组织委派的除外）担任法人、董事

长、总经理、监事的企业，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 

3、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凡未通过资格后审的

投标人，其投标将被否决。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线上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请于 2024 年 4 月 2日 9 时 00分至 2023年

4 月 10日 17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进入《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线上获取招标文件。

获取方式如下：(1)未在该平台注册并办理 CA 证书的投标人，请先行注册并办理 CA证书，通过线上方

式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已在平台注册并办理 CA 证书的投标人，可直接登录平台获取招标文件；(2)招

标文件获取步骤:首先进入《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https://cg.11185.cn 首页-用户中心-下

载中心-下载操作手册(详细阅读，根据操作手册完成注册、登录、CA办理、平台相关应用的安装使用），

然后查找对应项目-投标人报名(请务必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报名资料的原件扫描件)-等待审

核-审核通过后-标书购买-确认标书费-投标人下载招标文件)。CA 办理请根据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

应平台操作手册的要求完成。平台服务电话:400-080-9508(周一-周五 9:00-17:00)，CA 服务电话：

400-7888-550。 

4.2招标文件售卖费用：按 500 元/本收取，招标文件售后不退。打款名称：浙江中通通信有限公

司，账号：3110830019310013675，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杭州天水支行（支付招标文件费用后请务必上

传缴费凭证，并告知招标文件获取联系人：姜亮亮，联系电话：15957785772）。 

注：招标代理机构仅对获取招标文件时上传的资料进行符合性检查，材料真实、有效性由本项目

评标委员会在评审阶段审核。 



  

4.3 潜在投标人，请务必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登录平台选择项目、获取招标文件，获取

时间截止后，将不能获取招标文件，即不能参加此次招标活动，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自行承

担。 

4.4 购买招标文件统一开具浙江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后，由招标代理机构

确认生成电子发票，生成后发票下载链接将推送至投标人所留的联系人邮箱及手机（短信形式），请各

投标人注意查收。（发票需在浙江中通通信有限公司电子招投标平台 https://zjzt.chinaccsscm.cn 上

开具，未在该系统注册的潜在投标人请先注册（入口为“用户注册”-“供应商注册”，机构类型选择

“其他组织”，税号填写完整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获取登录账号后即为注册成功，注册免费）。 

5、投标文件的递交（本项目采用线上电子招标投标方式） 

5.1 电子版投标文件递交平台：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邮政投标管家》

递交加密的电子版投标文件。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电子版投标文件与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均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 9:00:00（北京时间）。 

5.3 电子版投标文件签到时间：请于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 30 分钟内，完成电子版投标文件

“签到”流程。 

5.4 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 2411 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

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投标人须至递交地点或以招标代理机构认可的方式递交纸质版投标文件。 

5.5 电子版投标文件加密、解密：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对《中国邮政投标管家》

递交的电子版投标文件进行加密。投标人须在平台下载《中国邮政投标管家》工具结合 CA 证书，进行

电子版投标文件的编制，并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进行加密后上传至平台。至开标时间，使用电

脑（须安装好相关驱动证书，保证网络畅通、运行环境良好、介质完好等）及 CA 证书进行电子版投标

文件进行解密。 

5.6 电子版投标文件与纸质版投标文件内容须相同。招标文件中要求的盖章、签字，在制作电子版

投标文件时可以是有效的电子签章、电子签名，也可以是加盖公章、签字的纸质版扫描件。（电子签章

后，文档不应再修改，否则电子签章、签字无效；如需修改，请修改后重新电子签章、签字）。 

定义： 

（1）电子版投标文件指：按招标文件要求通过《中国邮政投标管家》工具编制、加密、上传至“中

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网址：https://cg.11185.cn）的电子版投标文件。 



  

（2）纸质版投标文件指：按招标文件要求制作的纸质打印版投标文件以及 U 盘介质的 word 可编辑

版、PDF 投标文件。本项目如遇电子版投标文件与纸质版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以纸质版投标文件为准。 

5.7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邀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 

5.8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招标人/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5.8.1  不接受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递交的投标文件 

5.8.1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5.8.2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纸质版投标文件； 

5.8.3  未按本公告要求获得本项目招标文件的。 

6、开标 

6.1 开标形式：本项目采用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进行开标。通过《中国邮政投标管家》线上解密电

子版投标文件开标，并在线下通过纸质版投标文件唱价。 

6.2 开标时间：2024 年 4月 23日 9:00:00（北京时间）。 

6.3 开标地点：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 2411 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行政楼二楼会

议室。 

6.4 电子版投标文件现场解密截止时间为：开标时间后的（不少于 30 分钟）自行进行投标文件解密，

解密截止时间之后仍未按规定完成解密的投标人，则开标以递交的纸质版投标文件为准，未递交纸质版

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将被否决。投标人须自行承担互联网网络及运行环境不畅、介质损坏等因素造成的风

险。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门户网站发布公告。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中通通信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 2411号 地    址：杭州市河东路 215 号 

联 系 人：徐工 邮    编：310000 

电 话：0577-88089120 项目负责人：姜亮亮、曾广文 

电子邮件：/ 电    话：15957785772 

 电子邮件：jiangliangliang.gyl@chinaccs.cn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杭州天水支行 

 账    号：3110830019310013675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中通通信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日 


